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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近岸蛋白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上接 C5 版）

姓名 现任职务

直接持股 间接持股 合计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

朱化星 董事长、总经理、核心
技术人员 0.00 0.00 1, 534.30 29.15 1, 534.30 29.15

王笃强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0.00 0.00 47.60 0.90 47.60 0.90

赵玉剑 董事、副总经理 0.00 0.00 163.54 3.11 163.54 3.11
陆幼辰 董事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邹方平 董事 0.00 0.00 410.95 7.81 410.95 7.81

王英明 董事、副总经理、核心
技术人员 0.00 0.00 163.42 3.11 163.42 3.11

宋夏云 独立董事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张宗新 独立董事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金坚 独立董事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李德彬 监事、核心技术人员 0.00 0.00 23.84 0.45 23.84 0.45
化琳 监事 0.00 0.00 11.78 0.22 11.78 0.22

张清仪 监事、核心技术人员 0.00 0.00 7.60 0.14 7.60 0.14
张冬叶 财务负责人 0.00 0.00 7.60 0.14 7.60 0.14
宋作伟 核心技术人员 0.00 0.00 19.05 0.36 19.05 0.36
赵曼曼 核心技术人员 0.00 0.00 9.54 0.18 9.54 0.18
崔利兰 核心技术人员 0.00 0.00 12.39 0.24 12.39 0.24
王米 核心技术人员 0.00 0.00 23.84 0.45 23.84 0.45

丁剑锋 核心技术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计 0.00 0.00 2, 435.47 46.27 2, 435.47 46.27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除上述情形外，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公司
上述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均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本公司尚未发行过债
券，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持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四、发行人已制定或实施的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及相关安排
（一）员工持股平台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设立了苏州帆岸、苏州捌岸和苏州玫岸

三个员工持股平台， 分别持有公司 396.0000 万股股份、152.0000 万股股份、
166.5000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分别为 7.52%、2.89%、3.16%。 公司上述三个员工
持股平台的基本情况如下：

1、苏州帆岸
企业名称 苏州帆岸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MA24HQC047
成立时间 2020年 12 月 23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 朱化星
注册资本 539.7909 万元

注册地址 苏州市吴江区江陵街道长安路 2358 号吴江科技创业园 2 号楼 407
室西侧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 企业管理咨询；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市场营销策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苏州帆岸各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在发行人 /子公司处任职情况 财产份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朱化星 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191.5765 35.49
2 王英明 董事、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38.9647 7.22
3 王米 研发外包部、核心技术人员 32.4706 6.02
4 张铮 业务部 32.4706 6.02
5 李德彬 蛋白质应用研究院、核心技术人员 32.4706 6.02
6 宋作伟 蛋白质应用研究院、核心技术人员 25.9765 4.81
7 石加加 试剂部 25.9765 4.81
8 崔利兰 产品开发部、核心技术人员 16.8847 3.13
9 赵曼曼 产品开发部、核心技术人员 12.9882 2.41
10 张清仪 产品开发部、核心技术人员 10.3906 1.92
11 张冬叶 财务总监 10.3906 1.92
12 沈小绢 业务部 10.3906 1.92
13 于绍静 业务部 10.3906 1.92
14 宋晓丹 业务部 6.4941 1.20
15 邓晓峰 业务部 5.1953 0.96
16 林阳 综合行政部 5.1953 0.96
17 何翼 业务部 3.8965 0.72
18 邹媛华 产品开发部 3.8965 0.72
19 李麟童 分析部 3.8965 0.72
20 闫林慧 业务部 3.2471 0.60
21 孟麟 采购部 3.2471 0.60
22 张冰 生产部 3.2471 0.60
23 张海龙 业务部 2.5976 0.48
24 林霞 业务部 2.5976 0.48
25 周玲云 分析部 2.5976 0.48
26 李科 蛋白质应用研究院 2.5976 0.48
27 刘鹏飞 业务部 2.5976 0.48
28 李瑞霞 质量管理部 2.5976 0.48
29 尹冬萍 蛋白质应用研究院 2.5976 0.48
30 龚平 业务部 2.5976 0.48
31 江华超 蛋白质应用研究院 2.4678 0.46
32 葛泰根 产品开发部 2.4678 0.46
33 周晓慧 生产部 2.4678 0.46
34 由超 生物活性检测部 2.3379 0.43
35 王爽 生产部 2.3379 0.43
36 杜小华 生产部 2.3379 0.43
37 于秋华 业务部 1.9482 0.36
38 王燕伟 业务部 1.9482 0.36
39 黄春景 业务部 1.9482 0.36
40 田西鹏 业务部 1.9482 0.36
41 王飞 业务部 1.9482 0.36
42 任义 仓储物流部 1.5586 0.29
43 林超 蛋白质应用研究院 1.2988 0.24
44 王晓 试剂部 1.2988 0.24
45 沈洁 行政管理部 0.3896 0.07
46 乐锦雯 综合行政部 0.3896 0.07
47 吴怀俊 采购仓储部 0.2598 0.05

合计 539.7909 100.00

2、苏州捌岸
企业名称 苏州捌岸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MA24G3WC1M
成立时间 2020年 12 月 22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 朱化星
注册资本 207.1623 万元

注册地址 苏州市吴江区江陵街道长安路 2358 号吴江科技创业园 2 号楼 407
东侧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 企业管理咨询；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市场营销策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苏州捌岸各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在发行人 /子公司处任职情况 财产份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1 朱化星 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101.5676 49.03
2 王英明 董事、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38.9647 18.81
3 张铮 业务部 32.4706 15.67
4 陈思齐 研发外包部 2.3379 1.13
5 王滢 生产部 1.2988 0.63
6 徐志豪 产品开发部 1.2988 0.63
7 颜怀肖 产品开发部 1.2988 0.63
8 丁利丰 财务部 1.2988 0.63
9 沈卫文 总经办 1.2988 0.63
10 陈敏 试剂部 1.0391 0.50
11 潘婧 试剂部 1.0391 0.50
12 陆芳勤 生产部 1.0391 0.50
13 费佳怡 生产部 1.0391 0.50
14 田柳 生产部 1.0391 0.50
15 葛毅力 生产部 1.0391 0.50
16 岁鲁姗 研发外包部 1.0391 0.50
17 杨庆明 研发外包部 1.0391 0.50
18 郑簪炼 研发外包部 1.0391 0.50
19 陈仲亮 生产部 1.0391 0.50
20 杨青 业务部 1.0391 0.50
21 吴沈强 生产部 0.9092 0.44
22 路娜 蛋白质应用研究院 0.9092 0.44
23 吴亚会 产品开发部 0.9092 0.44
24 胡佳丽 生产部 0.7793 0.38
25 戴倩莲 生产部 0.7793 0.38
26 曾莉君 业务部 0.6494 0.31
27 张静华 产品开发部 0.6494 0.31
28 孟凡平 采购仓储部 0.6494 0.31
29 马胜 业务部 0.6494 0.31
30 周琳颖 业务部 0.6494 0.31
31 余明霞 业务部 0.6494 0.31
32 胡静 业务部 0.6494 0.31
33 徐隆吉 业务部 0.6494 0.31
34 周圣维 业务部 0.6494 0.31
35 鄂文多 业务部 0.6494 0.31
36 李世文 业务部 0.6494 0.31
37 张振威 业务部 0.6494 0.31
38 郑实 产品开发部 0.5195 0.25
39 凌瑞娟 财务部 0.5195 0.25
40 王欢 财务部 0.2598 0.13
41 杨晓丽 财务部 0.2598 0.13
42 闫婧琳 行政管理部 0.2598 0.13

合计 207.1623 100.00

3、苏州玫岸

企业名称 苏州玫岸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MA24J FEK1K

成立时间 2020年 12 月 23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 朱化星

注册资本 227.1642 万元

注册地址 苏州市吴江区江陵街道长安路 2358 号吴江科技创业园 2 号楼 408
室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苏州玫岸各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在发行人 /子公司处任职情况 财产份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1 朱化星 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98.4506 43.34
2 王笃强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64.9412 28.59
3 赵玉剑 董事、副总经理 51.9529 22.87
4 徐梦 质量管理部 0.3896 0.17
5 罗佳佳 试剂部 0.3896 0.17
6 裴珊 试剂部 0.3896 0.17
7 田芳 生产部 0.3896 0.17
8 陈寒柏 蛋白质研究院 1.2988 0.57
9 曲平 抗体库与筛选部 1.2988 0.57
10 马碧雪 产品开发部 0.3896 0.17
11 钟伟成 蛋白质应用研究院 0.3896 0.17
12 孙丹 业务部 0.3896 0.17
13 顾佳骏 仓储物流部 0.2598 0.11
14 王倩倩 试剂部 0.2598 0.11
15 周敏 生物活性检测部 0.2598 0.11
16 马亚会 生产部 0.2598 0.11
17 管敏 生产部 0.2598 0.11
18 刘洋 生产部 0.2598 0.11
19 席会 生产部 0.2598 0.11
20 杨颖频 综合行政部 0.2598 0.11
21 夷诗卉 分析部 0.2598 0.11
22 张书晴 蛋白质研究院 0.2598 0.11
23 薛玉婷 细胞与细胞工艺部 0.2598 0.11
24 王振华 蛋白质应用研究院 0.2598 0.11
25 房继旋 蛋白质应用研究院 0.2598 0.11
26 田野 研发外包部 0.5195 0.23
27 李永娟 分析部 0.5195 0.23
28 丁帅 蛋白质研究院 0.5195 0.23
29 申冕 产品开发部 0.2598 0.11
30 位小丫 产品开发部 0.2598 0.11
31 孙金霞 业务部 0.2598 0.11
32 赵荣荣 业务部 0.2598 0.11
33 吴燕梅 行政管理部 0.1299 0.06
34 宣欢 综合行政部 0.1299 0.06
35 陈华 业务部 0.1299 0.06
36 吴超齐 生产部 0.1299 0.06

合计 227.1642 100.00

（二）员工持股平台持有公司股份的限售安排
苏州帆岸、苏州捌岸与苏州玫岸已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要求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具体限售安排详
见本上市公告书“第八节重要承诺事项”之“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
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等承诺”部分内容。

发行人已根据有关股份支付会计准则的规定，在等待期内每个资产负债
表日对预计可行权数量作出估计，并在 2020 年度、2021 年度分别确认相应的
股权激励费用 14.59 万元及 173.87 万元。

五、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5,263.1579 万股，本次发行新股 1,754.3860 万股，

为本次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25.00%。 本次不涉及股东公开发售。 本次发行
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限售期

股数（万股） 比例
（%） 股数（万股）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5, 263.1579 100.00 5, 391.1380 76.82 /

1 上海欣百诺 3, 035.5000 57.67 3, 035.5000 43.26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2 东运创投
（SS） 1, 012.0000 19.23 1, 012.0000 14.42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3 苏州帆岸 396.0000 7.52 396.0000 5.64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4 苏州玫岸 166.5000 3.16 166.5000 2.37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5 苏州启华 157.8947 3.00 157.8947 2.25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6 苏州捌岸 152.0000 2.89 152.0000 2.17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7 菏泽乔贝 95.0000 1.81 95.0000 1.35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8 苏州金灵 71.5000 1.36 71.5000 1.02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9 南京金溧 71.5000 1.36 71.5000 1.02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10 杭州畅遂 26.3158 0.50 26.3158 0.38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11 淄博璟丽 26.3158 0.50 26.3158 0.38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12 上海普近 26.3158 0.50 26.3158 0.38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13 淄博悦华 26.3158 0.50 26.3158 0.38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14 民生证券投资
有限公司 - - 56.5024 0.81 自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15 部分网下配售
对象 71.4777 1.02 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 - 1, 626.4059 23.18 /

合计 5, 263.1579 100.00 7, 017.5439 100.00 /

（二）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

1 上海欣百诺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3, 035.5000 43.26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2 吴江东运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SS） 1, 012.0000 14.42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3 苏州帆岸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96.0000 5.64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4 苏州玫岸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66.5000 2.37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5
苏州工业园区启华六
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7.8947 2.25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6 苏州捌岸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52.0000 2.17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7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117.9444 1.68 -

8

上海乔贝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菏泽乔贝京煦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95.0000 1.35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9 南京金溧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71.5000 1.02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10 苏州金灵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71.5000 1.02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合计 52, 758, 391 75.18 -

六、战略投资者配售情况
（一）本次战略配售的总体安排
1、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跟投机构为民生证

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投资”）。 除此之外，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2、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56.5024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

为 3.22%。
（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1、跟投主体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

与承销实施办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跟投主体
为民生投资。

2、跟投数量
民生投资跟投比例为3.22%，即56.5024万股，认购金额为59,999,898.56元。
（三）限售期限
民生投资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

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
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第四节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1,754.3860 万股，无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106.19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四、发行市盈率：50.06 倍（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以 2021 年度经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
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 发行市净率：3.55 倍（按照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
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2.12 元 / 股（根据 2021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29.95 元 / 股（根据 2021 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186,298.25 万元， 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

集，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12,078.67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74,219.58 万元。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
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
（容诚验字[2022]200Z0058 号）。

九、本次发行费用明细构成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总额为 12,078.67 万元（相关费用均

为不含税金额），发行费用明细构成如下：
费用项目 金额（万元）

发行费用总额 12, 078.67
其中：承销保荐费用 9, 842.17
审计费用 1, 100.00
律师费用 582.08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507.36
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 47.06

十、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募集资金净额：174,219.58 万元
十一、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18,734 户
十二、超额配售选择权情况：本次发行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十三、发行方式与认购情况：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565,024 股，占发行总量的 3.22%，网上有效申购股数为
18,721,599,500 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744.3199 倍。 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669.8000 万股，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577686%，其中网上投资
者缴款认购数量 5,518,556 股，放弃认购数量 1,179,444 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10,280,836 股，其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数量 10,280,836 股，放弃认购数量 0
股。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179,444 股。

第五节财务会计情况
一、主要财务情况
公司聘请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

审计准则对本公司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容诚审字[2021]200Z0578 号）。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
为，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近
岸蛋白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
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21 年度、2020 年度、2019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审计报
告》全文已在招股意向书附录中披露，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2 年 6
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现金流
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审阅， 并出具了《审阅报告》（容诚专字[2022]
200Z0428 号）。相关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披露，《审阅报告》全文已在
招股意向书附录中披露，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二、2022 年 1-9 月业绩预告
公司预计 2022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23,060.00-23,500.00 万元， 同比下

降 15.34%-16.93%；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0,392.94-
10,709.58万元，同比下降16.21%-18.69%；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0,182.82-10,499.45万元，同比下降18.24%-20.71%。 公司
预计2022年1-9月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下降， 主要系公司2021年度第三季度
主营业务收入为14,647.60万元，占2021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42.86%，金
额及占比均较高所致。 前述2022年1-9月业绩预计情况系公司初步预计结果，
相关数据未经审计或审阅，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第六节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
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已与民生证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公司、保荐机构及开户银
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公司名
称 序号 开户银行 账号

苏州近
岸蛋白
质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林支行 96310078801200000289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分行 31050161393600006150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豫园支行 121946941710303
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636957356
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江支行 206670100100180279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32250199768000002320
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行 512909839710818
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行 8112001012400685434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分行 539178270823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证券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事件，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 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

格、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未订立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

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董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主要内容无异常，公司未召开

股东大会和监事会。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作为近岸蛋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民生证券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等有关规定
对发行人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并与发行人、发行人律师及会计师经过了充
分沟通后，认为近岸蛋白的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科创板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本保荐机构认真审核了全
套申请材料，并对发行人进行了实地考察。 在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的可行性、有利条件、风险因素及对发行人未来发展的影响等
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科创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文件规定，同意保荐苏州
近岸蛋白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二、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代行） 景忠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 8 号
电话 010-85127999
传真 010-85127940
保荐代表人 王璐、黄立超
联系人 王璐
联系方式 010-85127999

三、为发行人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况
王璐先生，现任民生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业务总监，保荐代表人，中国注

册会计师。 2017 年 10 月至今任职于本保荐机构，曾参与霞客环保（002015）配
股项目，广东骏亚（603386）、中珠医疗（600568）、华宇软件（300271）非公开发
行股票项目，康华生物（300841）及雷尔伟（301016）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项目等。 王璐先生自执业以来，未受到监管部门任何形式的处罚。

黄立超先生，现任民生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高级经理，保荐代表人，中国
注册会计师，持有中国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2017 年 9 月至今任职于本保荐机
构，曾参与德必集团（300947）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创业黑马
（300688）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中鼎股份（000887）公开发行可转债项目等。黄
立超先生自执业以来，未受到监管部门任何形式的处罚。

第八节重要承诺事项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

等承诺
（一）控股股东上海欣百诺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

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要求发
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 本企业所持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已发行股票在上述股份锁定
期限届满后 2 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在首次公开发
行上市后至本企业减持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

为，发行价将作相应调整）；
3、若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 6 个月内股票价格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若发行人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 6 个月内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
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收盘价格将作相应调整），本企业直接、间接所持
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限的基础上自动延长 6 个月；

4、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企业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
（如有），上缴发行人所有；

5、 本企业将向发行人申报本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发行人股份
数量及相应变动情况；本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持股变
动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朱化星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要求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 6 个
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3、 本人所持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已发行股票在上述股份锁定期
限届满后 2 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在首次公开发行
上市后至本人减持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
发行价将作相应调整）；

4、若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 6 个月内股票价格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若发行人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 6 个月内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
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收盘价格将作相应调整），本人直接、间接所持发
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限的基础上自动延长 6 个月；

5、上述第（3）和第（4）项股份锁定承诺不会因本人在发行人的职务变更、
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6、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 本人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
（如有），上缴发行人所有；

7、 本人将向发行人申报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
及相应变动情况；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持股变动申报
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邹方平、赵玉剑、王英明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核心技术人员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 6 个
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3、 本人所持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已发行股票在上述股份锁定期
限届满后 2 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在首次公开发行
上市后至本人减持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
发行价将作相应调整）；

4、若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 6 个月内股票价格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若发行人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 6 个月内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
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收盘价格将作相应调整），本人直接、间接所持发
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限的基础上自动延长 6 个月；

5、上述第（3）、第（4）项股份锁定承诺不会因本人在发行人的职务变更、
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6、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 本人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
（如有），上缴发行人所有；

7、 本人将向发行人申报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
及相应变动情况；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持股变动申报
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间接股东王笃强、张冬叶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3、 本人所持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已发行股票在上述股份锁定期
限届满后 2 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在首次公开发行
上市后至本人减持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
发行价将作相应调整）；

4、若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 6 个月内股票价格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若发行人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 6 个月内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
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收盘价格将作相应调整），本人直接、间接所持发
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限的基础上自动延长 6 个月；

5、上述第（3）、第（4）项股份锁定承诺不会因本人在发行人的职务变更、
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6、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 本人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
（如有），上缴发行人所有；

7、 本人将向发行人申报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
及相应变动情况；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持股变动申报
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李桂云、林永强、严明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要求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 本人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
（如有），上缴发行人所有；

3、 本人将向发行人申报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
及相应变动情况；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持股变动申报
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六）股东苏州帆岸、苏州捌岸与苏州玫岸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

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要求发
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企业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
（如有），上缴发行人所有；

3、 本企业将向发行人申报本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发行人股份
数量及相应变动情况；本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持股变
动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七）间接股东张清仪、李德彬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要求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本人担任发行人监事、核心技术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3、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 本人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
（如有），上缴发行人所有； （下转 C7 版）


